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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实施细则
（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洱市人民政府令第 1 号公布 根据

2023 年 3 月 21 日《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普洱市古茶树资

源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4 年 6 月

11 日《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

实施细则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云南省古茶树保护条例》《普洱市古茶树资

源保护条例》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古茶树资源保护、管理、研

究和利用等活动，应当遵守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古茶树资源保护是指对生长在本市

行政区域内的野生型茶树、过渡型茶树和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栽

培型茶树，以及由古茶树和其他物种、环境形成的古茶园、古茶

林、野生茶树群落等采取的保护行动和措施。

古茶树、古茶园、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由市林业和草原行

政部门进行认定。

第四条 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负责古茶树资源的保护、管理、

研究和利用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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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宣传、执行古茶树资源保护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编制古茶树资源保护专项规划，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

准后组织实施；

（三）制定古茶树资源普查方案并组织实施；

（四）古茶树资源认定；

（五）古茶树资源保护标识牌制作和挂立；

（六）古茶树树龄认定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发展改革、公安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、住房

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、市场监管、茶业等部门，按

照各自职责做好古茶树资源保护工作。

第五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古茶树资源保护补

偿机制，对依法开展建设建（构）筑物和旅游开发、科学研究等

活动，造成古茶树资源损失的，进行补偿。

第六条 古茶树资源保护范围按照古茶树保护管理相关技术

规范或者标准划定。集中分布的野生型茶树、过渡型茶树保护区

域范围为边缘树及其树冠外延伸 50 米的区域内，集中分布的树

龄 100 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保护区域范围为边缘树及其树冠外

延伸 20 米的区域内，零星分布的古茶树保护区域范围为该茶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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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树冠外延伸 10 米的区域内；古茶园的保护区域范围为该茶

园周边 20 米的区域内，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的保护区域范围

为该茶林、群落周边 50 米的区域内。

古茶园、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的保护范围由县（区）人民

政府划定。古茶树的保护范围由县（区）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划

定。

古茶树资源保护范围划定后，因古茶树保护管理相关技术规

范、标准发生变化或者根据古茶树资源保护、管理的需要，可以

对古茶树资源保护范围进行调整。

第七条 古茶树资源保护，单株古茶树实行挂牌保护，古茶

园、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实行立牌保护。

涉及普洱市名山名茶区域内的古茶树、古茶园、古茶林、野

生茶树群落，以及其他具有重大科学、历史、文化、经济价值的

古茶树、古茶园、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列为重点挂（立）牌保

护对象。

古茶树、古茶园、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保护标识牌由县（区）

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统一制作和挂（立）。

第八条 古茶树、古茶园、古茶林、野生茶树群落申报认定

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开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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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县（区）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向市林业和草原行政部

门申报；

（二）市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鉴定后进行认定；

（三）认定结果由市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。

栽培型茶树也可以由所有者向市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申报。

第九条 古茶树树龄由市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

认定。未经认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标识古茶树树龄。

栽培型茶树可以由所有者向市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提出申

请后进行认定。

古茶树树龄认定，根据古茶树保护管理相关技术规范或者标

准认定。相关技术规范或者标准有推荐性标准的，依照推荐性标

准认定。

第十条 科研机构和教学单位建立古茶树种质资源繁育基

地、基因库和开展种质资源科学研究的，可以使用市、县（区）

古茶树资源数据库相关数据。

第十一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完善古茶树资源

动态监控监测体系和古茶树生长状况预警机制。建立古茶树资源

保护安全护栏、隔离带、电子监控系统、排灌防洪系统等设施，

组织开展检查，救治生长异常古茶树，必要时可抢救性移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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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在古茶树资源保护范围内

采取水土流失治理、周边防护林建设等措施，保护改善古茶树生

态环境。

第十三条 各类建设项目，涉及开展采石、取水、取土、探

矿、采矿等活动，对古茶树资源生长环境有影响的，相关部门在

项目审批时，应当征求同级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的意见。

第十四条 因科研、教学、国家建设和文化交流等特殊需要

研究利用古茶树的，应当依法报有审批权的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

准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古茶经营企业、

茶叶专业合作组织规范发展，打造普洱古茶树产品公共品牌和区

域品牌，统一古茶树产品生产标准和质量标准，实现管护、加工、

流通一体化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。

第十六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林业和草原、农业农村、

茶业等部门开展小区域名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地理标志证

明商标申报。

第十七条 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积极建设普洱古茶树资源生

态旅游品牌，开发古茶树资源生态旅游产品和旅游路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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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对古茶树资源保护专项规

划落实情况每 5 年进行一次检查和评估，形成检查和评估报告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，市、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扶持：

（一）获得古茶树保护、品种选育、基地建管、产品开发科

技创新成果的；

（二）经批准建设种质资源库、种质繁育基地的；

（三）根据古茶树资源保护专项规划，投资建设 5000 万元

以上古茶庄园的。

第二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视情况给予通报表扬：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古茶树资源保护规定，在古茶树资源保

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；

（二）研究和合理利用古茶树资源取得显著成绩的；

（三）对破坏古茶树资源的行为依法制止或检举，协助有关

部门查处有功的。

第二十一条 市、县（区）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破

坏古茶树资源及其保护设施的举报机制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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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破坏古茶树资源及其保护措施

的行为进行举报。

林业和草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举报，处理结果应当告知

举报人，并为举报人保密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

包括本数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